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中国海洋大学

“海创行”创新创业基金申报评定工作的通知

各创业项目和相关毕业生：

为鼓励支持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实践，激发学校创新创业活力，

同时引导促进毕业生以创业带动就业，根据中国海洋大学“海创行”

创新创业基金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办法和工作安排，现将

2021 年度基金申报评定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1.面向创业企业：资助和奖励入驻“海创行”大学生创业孵化基

地的独立企业法人，包括初次创业补贴、商业贷款补贴和知识产权奖

励等；

2.面向个人：资助以自主创业作为就业去向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二、评选条件

1. 拟申请的企业须以全日制在校生为法定代表人且评选时为

“海创行”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在孵企业，自觉遵守基地的规章制

度、各项考核合格；

2. 拟申请的个人须为 2021 届全日制应届毕业生，以自主创业作

为就业去向并纳入学校就业方案；

3. 创业企业和个人无不良诚信记录和违法、违纪行为。

三、资助奖励方式：



1. 初次创业补贴：全日制在校生初次完成工商注册创办企业且

入驻“海创行”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一次性给予 1000 元补贴；

2. 商业贷款补贴：创业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经营性贷款三万元

以上且期限超过一年的，一次性给予 1000 元补贴；

3. 知识产权奖励：以企业名义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并获得相应证书，被市场认可、

具有一定效益、无产权纠纷，一次性给予 1500 元奖励；

4. 毕业生创业补贴：全日制应届毕业生以自主创业作为就业去

向且纳入本年度离校时就业方案，一次性给予 1000 元补贴；

5. 每一类别的资助和奖励，同一个创业企业或个人最多可享受

一次。

四、工作安排

1.符合条件的创业企业及毕业生填写《中国海洋大学“海创行”

创新创业基金申请表》（详见附件），连同相关材料提交至学部北楼

A417，电子版发送至 1037253425@qq.com，报送时间截止到 2021 年 6

月 15 日 12:00，逾期不再受理；材料包括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复印

件，创办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其它证明材料（如奖励证明、贷款

证明、鉴定证书、专利证书、会计报表等复印件）；

2. 学部成立以党委副书记为组长，班主任、研究生导师、辅导

员等为成员的评审小组，对申请者进行全面审核，确定候选名单，以

学部为单位将签字盖章的申报材料统一报送至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

服务中心;



3. 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审核后，将候选名单在全校公

示三天，无异议后上报基金管理委员会，发文公布发放名单、完成资

金发放。

五、工作要求

在申请补贴或奖励时弄虚作假的，评选资格自动取消，相关人员

或团队不得再次申请。

未尽事宜请与学部团委联系。联系人：赵凤娇，电话：66781228。

附件：中国海洋大学“海创行”创新创业基金申请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团委

2021 年 6 月 7日


